
关于 2021-2022 学年校长奖学金评审的通知

会金学通〔2023〕1 号

全院学生：

为促进学生不断开拓创新、锐意进取，根据学校相关文件精神，结合学院

实际，学院现开展 2021-2022学年校长奖学金评选工作，现将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评审依据

参见《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校长奖学金管理办法》。

二、名额分配及候选人数确定

校长奖学金分配名额：9人。（一二等 3人，三等 6人）

推荐候选人名额（参加学校评选）：2人。

三、具体操作办法及流程

（一）专业学院初审

1、专业学院组织初审，符合申请条件和要求的参选人通过现场演讲等形式

参与选拔，要求脱稿，现场准备 PPT，每人演讲时间 3分钟以内，根据所有符

合申请条件和要求的参选人的得票情况进行排序，按得票排名且符合推选条件

的，参加校级评审会。

2、初选结果按排名在学院官网公示后上报学校。

（二）学校组织现场评审

1、推荐候选人通过现场演讲等形式参与选拔，现场需准备 PPT 并脱稿演

讲，每人演讲时间 6 分钟以内，根据评委投票结果，最终选出得票数前 16 名

的推荐候选人获得校长奖学金一等奖。

2、学校校长奖学金评审工作委员会对申请校长奖学金候选人名单研究审定

后，在全校范围内公示校长奖学金拟获奖学生名单，接受师生的广泛监督，公

示时间不少于 5 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后，确定最终获奖名单。

四、材料提交方式及时间

1、请参选人于 2023年 3月 7日中午 12:00前将申报材料（附件 4、附件 7、
附件 8、附件 9）和校级以上获奖证明等相关材料的电子版等全部材料打包成一

个压缩包（压缩包以姓名+学号命名），通过电子邮件以“2021-2022学年校长奖

学金+年级专业班级＋姓名＋手机”命名发送至 kjtx@bitzh.edu.cn，例如：

2021-2022学年校长+21金融工程 1班张三 12345678910。参选人按前述要求提

交材料的同时，还需同时通过问卷星《会金 2021-2022 学年校长奖学金申请表》

（可在年级群获取访问连接）

2、学院初审评选会初定在 2023年 3月 8日-2023年 3月 14日，具体时间

地点另行通知，请及时关注各年级群通知。



3、根据学校通知精神，学校现场评审会暂定 2023 年 3月 22日（周三），

具体时间地点等候学校另行通知。相关通知信息请及时关注各年级群通知。

五、注意事项

1、推荐材料要真实，符合填报要求，按时提交。

2、提交材料要真实，不符合要求的，将取消该生参评资格。

3、初审结果后，评上校长奖学金的学生需要填写附件 2、附件 3、附件 4、
附件 8、附件 9。

4、参加学校现场评审会的学生（推荐候选人）填写附件 2、附件 3、附件 4、
附件 6、附件 7、附件 8、附件 9。

5、评委身份严格按照《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校长奖学金管理办法》，提

交不得替换。

6、校长奖学金获得者需符合以下条件和要求：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2）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3）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学校规章制度。

（4）诚实守信、乐于助人，道德品质优良。

（5）在校期间学习成绩优异，创新能力、社会实践、综合素质等方面特别

突出。

（6）年级要求：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二年级及以上全日制本科生方可申

请。

（7）成绩要求：学习勤奋、成绩优秀，上一学年学习成绩排名位于本专业

前 30%，可申请校长奖学金。获得校长奖学金一等奖需上一学年学习成绩在本

专业名列前 10%。

（8）积极要求进步，进取心强，在学习、生活、工作中能以身作则，起模

范带头作用。

（9）在同等奖学金等级内，获得校级以上“优秀共产党员”、“三好学生”、

“优秀学生干部”、“优秀团员”、“优秀团干部”等荣誉称号的优先。

（10）2021-2022学年获得 8个或以上爱心公益积分。

（11）2021-2022学年无违纪情况（不在处分期内）。

（12）在校期间无挂科记录、无通报记录、无违规违纪、无处分记录、无

学业警示纪录。“通报已撤销”视为“无通报记录”。

7、评审会将对评委投票选出的校长奖学金的学生进行资格审核，如若不符

合校长奖学金的要求将取消获得校长奖学金。

8、申请者必须满足申请奖学金等级的全部条件和要求。遇得票相同时，按

照综合测评成绩排名排序。

9、综合考评成绩详见：学院官网公布的《会计与金融学院 2021-2022学年

学生综合素质测评结果》中的综合素质测评分（CS）。
10、学习成绩以学生工作办公室通过教务办公室获取的直接从教务系统中

批量导出的含通选课的全部课程学习成绩数据为准。



11、对于学生在评审过程中违反诚信原则，弄虚作假，为自己或者他人谋

取不正当的利益的，取消其评审资格，并视情节给予批评教育或者纪律处分。

12、2021-2022学年办理了转专业的学生，请咨询原转出学院相关政策。

六、遇有争议时，以学生工作办公室解释为准。

附件

1、2021-2022学年校长奖学金名额分配表

2、2021-2022学年校长奖学金申请推荐表

3、2021-2022学年校长奖学金初审名单表

4、推荐参加校级评审会候选人资料汇总表

5、参加校级评审会学生评委信息表

6、参加校级评审会推荐候选人联系表

7、参加校级评审会推荐候选人 PPT
8、参加校级评审会推荐候选人照片及座右铭

9、参加校级评审会推荐候选人自传

会计与金融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

2023年3月2日


